
國立嘉義大學 106 年度環境教育人員 30 小時研習班 1-3 期招生簡章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91 年 5 月 17 日台(九一)參字第九一Ｏ六九六九九號令修正「大學

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暨本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。 
二、目的：自環境教育法通過後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需求相當殷切，本校為能

有效協助環保署、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單位、環境教育認證設施場所及

機構所需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事宜，本校特舉辦「環境教育核心課程」(30 小時)
研習班，以協助解決環境教育法推動初期，國內環境教育認證人員缺乏之窘

境。 
三、招生對象：符合下列二條件，且未修「環境教育」、「環境教育教材教法」、

「環境倫理」等三科目六學分以上者：  
1. 欲參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對於環境教育推動有興趣之民眾。  

2. 以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」第四條以「學歷」申請環境教育「行政」 
人員或環境教育「教學」人員認證，認證者已修畢環境相關(單一特定專業)領域 
課程 18 個學分以上。 
四、指導單位：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嘉義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
五、承辦單位：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
六、招生人數：每班 40 人。 
七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每期開課前三天止(未達 20 人不開課)。 
八、開設課程： 

(第 1 期)日間班 

上課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

6/26(一) 
09:00~12:00 

環境教育 
環境教育基本概念 
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政策 

6/27(二) 
09:00~12:00 環境權與環境運動 
13:00~16:00 

環境倫理 
生態哲學 

7/03(一) 
09:00~12:00 新環境倫理觀 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

7/04(二) 
09:00~12:00 

環境教育教

材教法 

環境教育的理念與目標 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教材分析 

7/17(一) 
09:00~12:00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課程評鑑 

 



(第 2 期)假日班 

上課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

7/22(六) 
09:00~12:00 

環境教育 
環境教育基本概念 
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政策 

7/23(日) 
09:00~12:00 環境權與環境運動 
13:00~16:00 

環境倫理 
生態哲學 

8/5(六) 
09:00~12:00 新環境倫理觀 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

8/6(日) 
09:00~12:00 

環境教育教

材教法 

環境教育的理念與目標 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教材分析 

8/19(六) 
09:00~12:00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課程評鑑 

 

(第 3 期)假日班 

上課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單元主題 

11/18(六) 
09:00~12:00 

環境教育 
環境教育基本概念 
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政策 

11/19(日) 
09:00~12:00 環境權與環境運動 
13:00~16:00 

環境倫理 
生態哲學 

11/25(六) 
09:00~12:00 新環境倫理觀 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 

11/26(日) 
09:00~12:00 

環境教育教

材教法 

環境教育的理念與目標 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教材分析 

12/02(六) 
09:00~12:00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 
13:00~16:00 環境教育課程評鑑 

 

 

九、師  資：國立嘉義大學教授與校外專家學者。 

十、證書發給：研習證書將於課程結束後 2 週內發給。 

十一、開課期間：106 年 06 月 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 

週一至週五日間及每週六及週日 09：00-16：00 



十二、上課地點：國立嘉義大學林森校區 

十三、收費標準：研習費用新台幣 5,500 元整(不包含午餐及停車費) 

十四、報名方式：請先傳真或郵寄報名表至嘉義大學林森校區，學費請攜帶現金 

      於通知時間內至推廣教育中心辦公室繳交。 

      (TEL：2732401-05 傳真 2732406 後請來電洽莊富琪小姐確認) 

十五、退費規定： 

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，除因人數不足無法開課不成者外，若因故退學者，依教

育部所定下列標準退費：  

（1）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，退還已繳學分費、雜費等各 

項費用之 9 成。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、

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還。 

（2）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 

十六、備註： 

＊請參與學員注意：為確保參與研習班之學員，而後確實可以取得「環境教

育人員認證」資格，每位學員需事先瞭解所屬特定領域是否為 18 學分以上，

再行參與研習，將對各位學員較有保障，本校並不事先審核研習資格。 

【環境相關領域課程 18 個學分由環訓所認定】 

＊相關認證資料可至環境教育管理資訊系統查詢 

http://eecs.epa.gov.tw/front/DClassquiry.aspx 

     ※為維護學員權益，本課程不開放旁聽。 

     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開班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佈於網站： 

     洽詢電話：05-2732401~05 莊富琪小姐(vvan@mail.ncyu.edu.tw)。 

     傳真電話：05-2732406；推廣教育中心網址： http://www.ncyu.edu.tw/extension 

http://www.ncyu.edu.tw/extension


以「學歷」管道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資格表 

 

規定方式 
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申請要件 

環境教育行政人員 環境教育教學人員 

第 4 條 

學歷 

1. 專科學校以上畢業。 

2. 修畢環境相關領域課程 24 個學分以上，含環

境教育、環境倫理、環境教育教材教法等 3 個

核心科目 6 個學分以上（得併計公務人員專長

轉換訓練學分）。 

3. 前項核心科目得以核發機關或環境教育機構

辦理之 30 小 時以上研習代替。 

1.～3.同左。 

4. 前項 24 個學分包含申請之

專業領域 18 個學分以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環境教育人員 

行政人員： 
從事環境教育之規劃、推廣等行
政工作。 

   無特別選擇專業領域 

教學人員： 
從事環境教育解說、示範等教學工
作。 
8 大專業領域分別為： 
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、氣候變遷、
災害防救、自然保育、公害防治、
環境及資源管理、文化保存、社區
參與。 



國立嘉義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106 年度 
「環境教育人員30小時研習班」報名表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 

班 別 □第 1期 □第 2期 □第 3期 
申 請 
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姓 名  性  別      □男  □女 

身 分 證 
字 號 

 
 生     日    年   月   日 

最 高 
學 歷 學校：         科系：        畢業年： 

現 職 
單 位 名稱：         職稱： 

職務內容 
(學員工作

背 景 ) 
 

通 訊 處 □□□ 

聯 絡 
電 話 公：(  )           宅：( )        手機： 

電子郵件

信 箱   

 
 
費用：5,500 元           收據台頭(全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收件(款)人：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推廣教育中心推廣教育組收款章 
 
 



 
林森校區交通位置圖 

 
※林森校區： 

由【中山高】嘉義交流道進入北港路經嘉雄陸橋左轉進入林森西路直走

至林森校區。 

由【國道 3 號】下竹崎交流道直行至台 159 線右轉，循林森東路直行約

4 公里即可抵達（林森東路 151 號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林森校區教室位置圖 

 


